
明溪县市场监管局关于公开征集养老服务
领域食品安全、虚假宣传等问题线索的公告

为进一步落实省、市市场监管局和县纪委监委持续深化

市场监管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

要求，严肃查处养老机构食堂食品安全和养老服务领域虚假

宣传问题，着力净化老年人消费环境，切实增强老年人获得

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经研究决定，面向社会开展养老服务

领域食品安全、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问题线索公开征集

活动。

一、活动时间

即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

二、征集范围

（一）养老机构食堂食品安全问题

1.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事养老服务机构餐饮服务

的;

2.采购、使用腐败变质、霉变生虫、掺杂掺假等不符合

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及原料的;

3.食品加工制作过程不符合食品安全操作规范，存在交

叉污染、未按规定储存食品等行为的;

4.餐饮具清洗消毒不彻底，未按规定进行保洁的;

5.未按规定建立并落实食品进货查验记录、食品留样等

制度的;

6.其他食品安全违法行为。

（二）养老服务领域虚假宣传行为



借助私域直播、养生会所等场景和形式，假借“亲情关

怀”“养生讲堂”“健康咨询”等名义，夸大普通商品或者

服务的功效，向老年人推销售卖伪高科技产品、养生理疗产

品、保健品等虚假宣传行为。

三、征集方式

（一）举报电话:12315

（二）网络渠道：全国 12315 平台 www.12315.cn，微信、

支付宝小程序搜索 12315

（三）来信来访:明溪县雪峰镇紫岭路 666 号明溪县市

场监督管理局 303 室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股（养老机构食堂食

品安全问题）、304 室市场秩序监督管理股（养老服务领域

虚假宣传问题）。

四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举报人应提供尽可能详细的违法线索材料，包括

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、地点、涉及的单位或个人、具体违法

事实、相关证据材料（如照片、视频、票据等）。

（二）举报人提供的图片、视频材料应清晰，线索和证

据材料应客观真实，与被举报人的违法事实相关联。

（三）举报人对举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不得虚构和夸

大事实，不得故意捏造和诬陷他人。

对征集到的线索，市场监管部门将认真进行核实，构成

违法的将依法查办；对举报信息严格保密，确保举报人合法

权益不受侵害。

明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6 年 3 月 20 日


